

中环不罚字〔2024〕2011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名称：中山市横栏镇初心宠物诊所（个体工商户）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D1A1D36Y
经营者：杨琴
住所：中山市横栏镇环镇南路100号首层第一卡
2024年7月4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批准对中山市横栏镇初心宠物诊所（以下简称“你诊所”）“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立案调查。经调查，你诊所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2024年7月3日本单位执法人员对你诊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诊所已建成一套动物直接数字化X射线影像系统，现场调阅了该套动物直接数字化X射线影像系统的使用记录，发现已使用了184次（其中你诊所承认使用125次）。依据《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公告2017年第66号），你诊所该套动物直接数字化X射线影像系统是兽用X射线装置，属于III类射线装置。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取得许可证。”的规定，你诊所使用射线装置，应当取得许可证，实际上你诊所未能提供辐射安全许可证。
9月9日本单位执法人员对你诊所进行复查，暂未发现你诊所收到责改决定书后继续使用X射线装置。9月11日本单位批准了你诊所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粤环辐证[T0445]）。
以上事实有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检查图片、调查询问笔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横栏镇初心宠物诊所（个体工商户）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审批意见的函》（中环辐函〔2024〕095号）、辐射安全许可证（粤环辐证[T0445]）等证据为证。
你诊所上述行为违反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不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种类和范围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规定，已经构成违法。
鉴于你诊所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及时改正，本单位2024年11月26日向你诊所邮寄送达了《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你诊所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诊所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诊所收到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后未向本单位提出陈述、申辩申请。该事实有本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不罚告字〔2024〕2010号）等材料为证。
根据你诊所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单位决定：
对你诊所不予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你诊所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生态环境守法提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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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态环境守法提醒书

你诊所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希望你诊所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做到：
一、严格遵守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履行生态环境法定义务，主动执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决定；
二、你诊所自上而下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制，高标准实行规范化环境管理，正常运转各类污染治理设施，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履行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在守法达标基础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做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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